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与

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泰安分所
之
保密协议

二○二五年八月
保 密 协 议

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住所：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经济开发区泰山道150号101-501室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乙方：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泰安分所
住所：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岱庙街道迎春路18号 

负责人：袁君 

鉴于：

乙方作为中介机构受委托对甲方进行尽职调查；乙方在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作过程中需要获取和知悉有关甲方的相关信息并据此出具相关专业意见，乙方为推进和完成本项目相关工作亦需要向甲方提供有关信息；

甲、乙双方均承诺愿意依据本协议的约定对应保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基于此，双方就本项目工作中的有关保密事宜经友好协商达成本协议条款如下：

第一条  保密信息
本协议所称保密信息，指在双方就本项目进行接触及乙方为本项目提供尽职调查服务期间，其中一方就本项目工作向对方以书面、录音、录像、照片、磁（光）盘、数据电文（包括电传、电报、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电子文档）提供的其中一方及其关联方的各种非公开信息资料。

甲方的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任何标明或说明为保密的文件或信息；

以及任何其它在乙方对甲方进行尽职调查期间乙方可能收到的或开发制作的或约定的公众无法获得的并与甲方本项目、业务、经营、财务及其他情况有关的信息；

以及任何与甲方无关联的人员根本无法获得或者不付出相当的劳动、技能或金钱就不易获得的任何其他信息。

3.乙方的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向甲方提供的包括但不限于备忘录、函件等资料，如无乙方书面许可，甲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以任何形式披露。

第二条  保密义务

本协议所述之保密信息由协议双方为本项目之目的而提供，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用于与本项目无关的用途；

双方保证不以泄露、告知、公布、发布、出版、传授、转让或者其他任何方式使任何与本项目无关的第三方知悉对方提供的保密信息；

双方同意仅向本方负责决策或实施本项目相关事宜、具体参与相关工作的人员及其他确有需要知悉保密资料的人士披露保密资料（每一方将通知上述人员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保密义务）；

对于双方因本项目的需要所持有或保管的一切记录着对方保密信息的文件、资料、图表、笔记、报告、信件、传真、磁带、磁盘、仪器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载体，均归提供方所有，而无论这些秘密信息有无商业上的价值。一方应于对方提出请求时，返还记载着对方保密信息的一切载体。已融入一方编制的意见书、报告书、根据法律规定制作成工作底稿的资料或文件，以及另一方未要求返还的任何书面保密资料将由该方持有。

第三条  保密义务的例外

本协议约定之双方的保密义务不适用于以下情形：

根据当时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为实施本项目而必须对外披露的信息；

中国境内任何有管辖权的政府部门、监管机构或证券交易所要求予以公开或披露的本项目之任何信息；

中国境内的司法机关以命令、裁决、裁定、判决要求协议一方陈述、说明或披露的本项目之任何信息；

本协议任何一方在获得对方提供的保密信息以前，已经通过非保密的途径或方式知悉该信息且该信息提供者并不负有法定或约定保密义务；

非因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而被公开的资料。

第四条  保密期限

本协议项下之保密义务期限截至本协议生效日起满2年时终止。
保密信息部分被公开的，双方对其他部分保密资料仍负有保密义务，保密期限直至其他部分保密信息公开之日终止。

第五条  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未遵守本协议所规定的保密义务，应向守约方承担直接经济损失违约责任；涉及犯罪的，还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违约方应就守约方因违约行为而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第六条  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本协议的签订、效力、解释、履行及争议的解决，适用中国法律、法规的管辖；

对于因本协议履行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争议或纠纷，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条  协议变更

本协议生效后，因发生特殊情况，任何一方需变更本协议的，要求变更一方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征得对方同意后，各方签订书面变更协议对变更事项作出约定，该变更协议将成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未经各方签署书面文件，任何一方无权变更本协议。
第八条  协议生效与文本

本协议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本协议壹式陆份，乙方执贰份，其余由甲方存档或用于向有关监管机构报备，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与新联谊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泰安分所之保密协议》的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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